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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 6月 23 日讯（记者 毛
洁 通讯员 王毅哲）近日，交警城
东大队结合辖区学校暑假放假时
间，提前到前燕村光彩小学开展“暑
假第一课”宣传活动，增强学生的安
全意识。

活动中，民警通过动画短片、视
频讲解的方式，有针对性地进行“面
对面”宣传教育，以“一盔一带、视野
盲区、内轮差”等知识为重点，为学生
讲解道路交通安全基本常识和事故
预防要点，并通过提问的方式引导学
生积极参与，进一步提高他们的交通

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同时，民
警号召学生不仅要做交通安全的参
与者，更要做交通安全的倡议者，以

“小手拉大手”的方式，带动更多的人
加入到“倡导文明交通，摒弃交通陋
习”的队伍中。

交警城东大队将持续开展进学
校交通安全宣传活动，着重加强学
生安全出行习惯的养成教育，进一
步增强辖区学校学生的交通安全意
识，提升自我保护能力。

▶民警为学生讲解交通安全知
识。 通讯员供图

交警城东大队进学校开展“暑假第一课”宣传活动

摒弃交通陋习 倡导文明交通

本报 6月 23 日讯（记者 毛
洁）近日，肥城市公安局交警大队走
进华诗经典幼儿园，为小朋友们送
去一堂充满童趣的交通安全课。

“过马路要走哪里呀？”“看见
红灯该怎么做？”……课堂上，民警
向小朋友提问交通安全知识，小朋
友争先恐后抢答问题——“我知
道，过马路要走斑马线，还要牵着
大人的手。”“不能在马路上追皮
球。”在轻松愉悦的一问一答间，交
通安全规则悄然在小朋友心中
扎根。

现场还播放了专门制作的交

通安全动画短片，屏幕上的“斑
马侠”引导行人安全过街，虚拟
世界里的“小汽车”耐心讲解盲
区危险。寓教于乐的动画将抽
象的交通规则转化为具体画面，
小朋友看得津津有味。

此次活动不仅是一次成功的交
通知识启蒙，还在小朋友心中筑起了
一道坚实的安全防线。肥城市公安
局交警大队将持续深耕校园宣传阵
地，守护每一个小身影在成长路上安
全前行。

▶民警教小朋友戴安全头盔。
通讯员供图

肥城市公安局交警大队进学校讲交通安全

小手拉大手 安全伴“童”行

本报6月23日讯（记者 董
文一 通讯员 吴允峰）近日，宁
阳县司法局磁窑司法所深入乡村
集市，开展了一场安全生产法治
宣传活动，为辖区群众送上实用
的安全知识和法律保障。

活动现场，热闹的集市变身安
全知识“流动课堂”，工作人员向过
往群众发放安全生产宣传资料，重
点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等
相关法律法规；同时结合近期发生
的典型案例，向过往群众详细讲解
燃气安全、建筑施工安全等实用知
识，以及遇到矛盾纠纷时如何通过
合法途径解决。为扩大宣传覆盖

面，工作人员深入街面店铺、农户
院落，向商家和居民发放宣传资
料，宣传安全生产和专业急救知
识。本次活动共发放图文并茂的
宣传手册300余份，吸引了众多群
众参与。

此次活动进一步增强了群众
的安全生产意识，增进了群众对
于安全生产相关法律法规、政策
规定的了解，达到了良好的宣传
效果。宁阳县司法局将继续加大
安全生产法治宣传力度，创新宣
传方式，丰富宣传内容，持续推进
宣传活动进企业、进村（社区）、进
学校、进家庭，为全县安全稳定发
展奠定坚实基础。

宁阳县司法局开展安全生产法治宣传活动

为群众送上实用安全知识

■工作人员向居民发放宣传资料。 通讯员供图

本报 6月 23 日讯（记者 张智
凯）为全面增强群众消防安全意识，提
升自防自救能力，近日，泰安消防在全
市范围内组织开展以“人人讲安全、个
个会应急——查找身边安全隐患”为
主题的“安全宣传咨询日”消防宣传活
动，营造全民共同关注消防、学习消
防、参与消防的良好氛围。

开设“第二课堂”，共筑消防安全
屏障。岱岳区消防救援大队联合泰安
监狱，开展全省监狱系统2025年安全
生产月“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活动
现场，消防救援人员通过装备展示、技
能教学、互动体验等形式，演示了各类
高精尖装备的操作和实战技能，并围
绕监狱火灾防控重点，结合近期典型
火灾案例，对常见的火灾隐患、初期火
灾扑救方法及紧急情况下如何组织人
员疏散逃生等进行了详细讲解，提升
了特殊场所的火灾防控能力。

“互动式”科普，及时排查火灾隐
患。泰山区消防救援大队宣传人员走
上街头，通过设立消防咨询台、发放宣
传材料等方式，向群众普及消防安全
知识和法律法规。宣传人员紧扣活动
主题，结合夏季高温易诱发火灾的特
点，叮嘱群众要做好“三清三关”，不要
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楼梯间充电，不

要在楼道堆放杂物，确保消防疏散通
道畅通无阻。

现场“有奖问答”，安全知识带回
家。新泰市消防救援大队宣传人员走
进新泰市吾悦广场设立消防安全知识
咨询摊位，通过有奖问答的形式，向过
往群众普及消防安全知识并发放消防

文创小礼品，提醒群众注意身边的安
全隐患，不占用、堵塞消防疏散通道。
群众现场穿上战斗服，戴上安全头盔，
体验消防员的日常工作。

“一对一”教学，织密平安防护
网。肥城市消防救援大队宣传人员在
仪阳广场开展消防安全宣传活动，消

防宣传摊位前，前来取“消防经”的群
众络绎不绝。“家中应该配备什么样的
灭火器”“发现火灾隐患如何举报”“着
火了如何正确逃生”……针对群众提
出的问题，宣传人员结合案例一一解
答，引导群众关注泰安消防新媒体平
台，进一步拓宽群众学习消防安全知
识的渠道。

“零距离”唠家常，逃生攻略入民
心。“大姐，电动自行车禁止进楼入户，
不能飞线充电”……宁阳县消防救援
大队宣传人员在凌云商厦为群众科普
消防安全知识，现场发放图文并茂的
消防宣传单页，详细讲解如何预防火
灾、如何正确使用灭火器扑救初期火
灾、遇到火灾如何逃生自救等消防安
全常识，并普及家庭消防隐患自查方
法，叮嘱大家日常不要私拉乱接电线，
不要乱丢烟头……

“摆摊设点”话安全，防火知识万
人传。东平县消防救援大队宣传人员
沿街设立消防宣传咨询点，围绕“增强
消防意识、提升自救能力”这一主题，
结合夏季火灾特点，详细讲解火灾成
因、初期火灾扑救等消防常识，提醒群
众注意用火、用电、用气安全。宣传人
员现场演示了灭火器正确操作步骤，
吸引了过往群众围观学习。

泰安消防在全市范围内开展“安全宣传咨询日”消防宣传活动

普及消防救援知识 增强群众安全意识

本报6月23日讯（记者 董
文一）近日，岱岳区人民检察院
与岱岳区司法局范镇司法所联
合开展民法典进机关普法宣传
活动。

活动中，岱岳区人民检察院
第四检察部干警杨斌结合实际案
例，对民法典中与干部工作生活
密切相关的物权、合同、人格权、
婚姻家庭、继承、侵权责任等篇章
进行详细讲解，使在场干部对民
法典有了更全面、更深入的理
解。为使民法典学习宣传更具针
对性和实效性，各部门结合自身

职能，组织干部开展民法典案例
研讨活动，引导他们运用民法典
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实际问题。通
过案例研讨，在场干部不仅加深
了对民法典条文的理解，还提升
了依法行政的能力。

此次宣传活动，旨在让民法
典真正走进机关，融入干部的日
常工作与生活。岱岳区人民检察
院将继续深化民法典学习宣传，
不断创新宣传形式和载体，推动
民法典学习宣传常态化、制度化，
为建设法治岱岳、平安岱岳提供
坚实的法治保障。

岱岳区人民检察院开展
民法典进机关普法宣传活动

本报6月23日讯（记者 毛洁）
为进一步规范辖区道路交通秩序，优
化通行环境，不断提升城市文明形象，
近日，交警泰山景区大队以“治乱疏堵
保畅通”为切入点，精细施策、精准发
力，重拳整治辖区机动车违停乱象，严
厉打击违法停车行为，切实净化辖区
道路交通环境。

抓“要点”，压责任之实。梳理整
治重点。交警泰山景区大队对机动车
违法停放的重点区域进行细致摸排，
梳理掌握违停突出路段、突出时段，并
结合日常工作实际，制定详细的工作

方案，将整治机动车乱停乱放行为作
为当前重点工作抓实、抓细、抓牢、抓
好，真正做到逢违必查，违法必究，确
保违停整治工作取得实效。提高思想
认识。该大队要求各中队充分认识到
整治违法停车行动的重要性，克服麻
痹大意思想、松懈情绪，时刻保持规
范、文明的执法观念，确保整治行动有
序推进。

攻“难点”，造严管之势。针对环
山路沿线景点出入口、单位等区域机
动车乱停乱放现象有所反弹的实际情
况，交警泰山景区大队动态调整警力，

科学划分各路面执勤民辅警的工作责
任区，以整治乱停乱放为重点，通过

“巡逻管控+定点严查”相结合的方
式，对路面乱停乱放车辆开展强力整
治。发现机动车违法停车行为且驾驶
员在现场的，教育后责令其驶离；对机
动车驾驶员不在现场的，在车窗玻璃
张贴违法停车告知单，并采取拍照方
式固定证据，切实形成严管、严罚
态势。

盯“热点”，奏文明之曲。交警泰
山景区大队组织违停车辆驾驶员协助
民警劝导不文明交通行为，并根据自

身体验在微信群转发“保证书”，带动
更多驾驶员遵守交规；通过“换位体
验+工作感想”的创新模式，达到了教
育惩戒的目的，让安全驾驶理念更加
深入人心。同时，该大队利用“泰安交
警”微信公众号、短视频平台等大力宣
传车辆乱停乱放、“僵尸车”长期占用
停车资源等行为对道路交通和城市形
象产生的弊端和危害，进一步扩大社
会知晓面，着力营造浓厚的整治氛围，
倡导广大群众珍惜公共停车资源，自
觉抵制违停陋习，按规定有序停放
车辆。

交警泰山景区大队重拳整治机动车违停行为

切实净化辖区道路交通环境
本报6月23日讯（记者 冀

超 通讯员 王兴月 尹晓玉）
近日，宁阳县人民法院审结了一
起情侣以网恋方式诈骗他人钱财
的案件，为网上交友安全敲响了
警钟。

被告人孟某某冒充女性通过
多个微博账户吸引他人联系，后加
为QQ或微信好友进行聊天交往，
假意要与对方见面约会，以见面交
定金、交保证金、买东西等名义骗
取他人钱财，得手后即将对方“拉
黑”断绝联系。被告人孟某某女友
胡某某在明知被告人孟某某骗取
他人钱财的情况下，仍将自己的账
户提供给孟某某用于收款，并在受
害人对被告人孟某某身份产生怀
疑时，向对方发送语音，以证实与

其聊天的为女性，骗取受害人信
任。一年半的时间，两人共诈骗50
余人14万余元。

宁阳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
为，被告人孟某某、胡某某以非法
占有为目的，利用互联网等电信
网络技术手段虚构事实、设置骗
局，骗取他人钱财且数额巨大，其
行为均构成诈骗罪。法院判处被
告人孟某某有期徒刑三年，并处
罚金人民币三万元；判处被告人
胡某某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
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

法官在此提醒，网络世界虽
为虚拟世界，但并非法外之地，违
法犯罪必然付出沉重的代价。广
大网友应牢记网上交友有风险，
不轻信照片、视频等，仔细辨别陌
生人身份，在陌生人索要钱财时
保持清醒的头脑，发现被骗后及
时报警，用法律途径维护自身合
法权益。

合伙实施“网恋”诈骗
情侣双双获刑

■宣传人员为群众讲解灭火器使用方法。 通讯员供图

■宣传活动现场。 通讯员供图


